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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

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提请广大投资者关

注后续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

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》中披露的有关风险因素外，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

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、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

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。 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

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与制霸科技（浙江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制霸科

技”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，拟向制霸科技出售浙江永和智控科技有限

公司 100%股权，即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制霸科技将同步取得浙江永和智控科技

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%股权的浙江安弘水暖器材有限公司、福田国际贸

易有限公司（Forl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.,Ltd.）、YORHE RUS 有限责任公

司（永和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）中的全部权益。鉴于制霸科技为本公司关联方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初步测算，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

2021-031、032 号临时公告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

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重

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 2021-071 至 073 号临时公告及《永和流

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相关披露文件。 

 二、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指引第 2 号—停复牌业务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、

4 月 30 日、5 月 20 日、6 月 4 日、6 月 23 日、7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的进展公告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-038、058、066、070、077、080 号

临时公告。 

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，恰逢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期间，受疫情影响，公司根据有关规定，已申请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的有效期延长 1 个月，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1 年 6 月

30 日申请延期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披露

的 2021-079 号临时公告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审计、评估工作正在有序开展

中，待相关工作完成后，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。 

 三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，公司将

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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